关于启动我校2009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申报、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

国家新一轮学位授权点的审核工作即将启动，为提前做好学科点申报的准备工作，我校拟启动2009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预申报工作。现请相关院系及学科点参考2005年第十次学位授权审核的要求先行填写作预申报，待国家文件正式出台后，再行通知具体的申报要求及程序。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最新精神，此次学科点的申报审核工作要求各学位授予单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优化学科布局，调整学科结构，避免学科建设的盲目性和片面追求增加授权点数量的倾向。因此，各院系要结合此次审核工作，建立起“有上有下”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动态调整机制，撤销学科水平不高、发展前景不好、人才培养需求不足以及不符合学校学科建设发展战略要求的博士点和硕士点。特别是对于自设学科的申报工作，希望各院系在全面考虑学科建设的整体情况下慎重申报，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授予单位在同一一级学科下，自主增设二级学科目录外的二级学科数量一般不超过2个。
各院系要以2009－2015年为规划周期，制定本院系的《授权点建设初步规划》。规划内容包括：本院系学科发展建设的总体目标，本规划周期拟实现的阶段性目标，本规划周期拟增列和撤销的博士点、硕士点，增列博士点、硕士点的必要性，各拟增列博士点、硕士点现有基础和存在的不足，加强建设的主要措施和预计增列时间等。学校也将在各院系申报的基础上，做全校学位授权点发展建设的整体规划。
一、申请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请参照《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基本条件》，组织填写《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简况表》，经分委员会审核并表决通过，填写院（系、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申请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可以同时申请该一级学科内二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

二、申请新增博士点

请参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点基本条件》，组织填写《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专业简况表》，经分委员会审核并表决通过，填写院（系、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

三、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请参照《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基本条件》，填写《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简况表》，经分委员会审核并表决通过，填写院（系、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申请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可以同时申请该一级学科内二级学科的硕士学位授权。
四、申请新增硕士点

请参照《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点基本条件》，填写《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专业简况表》，经分委员会审核并表决通过后，填写院（系、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
五、在已有博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博士点或硕士点

请参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点基本条件》或《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点基本条件》，组织填写《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专业简况表》或《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专业简况表》，经分委员会审核并表决通过，填写院（系、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同时填写《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备案表》及《学科点设置论证报告》，报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自主设置学科点的具体要求详见《复旦大学关于自设学科申报及管理的暂行规定》。
六、预申报时间截点：

2009年6月15日前，各院系将本院系的2009－2015年《授权点建设初步规划》报相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并将今年拟增列学科点的简况表及相关材料报学位办公室汇总。
其他申报及审核事宜待国家文件正式下达后另行通知。所有材料均需电子版一份，请发邮件至：yfjiang@fudan.edu.cn    联系电话：65642077，联系人：姜友芬
七、几点说明：

1、所有相关文件及申请表格等材料请至研究生院网站（研究生院主页－学位工作－学位授权点申报与评估－学位授权点申报与评估）下载，网址：http://www.gs.fudan.edu.cn/s/20/t/24/p/1/c/167/d/279/list.htm
2、学科、专业的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及《复旦大学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研究生院主页－学位工作－学位授权点申报与评估，网址：http://www.gs.fudan.edu.cn/s/20/t/24/p/1/c/167/d/268/list.htm）； 
学科点申报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各院系领导、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予以高度重视。要注意积聚和协调所申请学科、专业的跨院系力量，组织相关学科联合申报，以促进学科交叉与合作、增强我校的学科综合水平。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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